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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贾庆贤等69名同志任免的通知 

 
(郑政任〔2008〕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郑州市人民政府二○○八年七月十六日决定,任命:  

  贾庆贤同志为郑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郑州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李留宪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副局长;  

  李亚、孟志超同志为郑州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赵书贤、刘光访、张运通、司同义、王平、牛彦民、徐建军、李峰、  

  张醒民、张根群、魏予同志为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副局长;  

  张新兴同志为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  

  叶光林同志为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陈俊至同志为郑州市水利局副局长;  

  张水兰、李陶然、刘培林、张树忱、王留钦、黄改玲、吕剑同志为郑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  

  宋旭光同志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周金中、李宪德、陈彦、陈新生、张正林同志为郑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王志远同志为郑州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长;  

  卞薇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人事局监察室主任;  

  闫卫平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监察室主任;  

  李克锐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农业局监察室主任;  

  芦金锁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水利局监察室主任;  



  王随府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监察室主任;  

  马国立同志为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外事侨务局监察室主任;  

  朱国安同志为郑州市司法局调研员;  

  李文敬同志为郑州市财政局调研员;  

  贾宏刚同志为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  

  王陕军同志为郑州市农业局调研员;  

  陈百川、常建民、吴文法、陈刚、周本用、魏洪茂、刘武军同志为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调研员; 

  杜雪萍、孟志杰同志为郑州市外事侨务局调研员;  

  李世俊同志为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调研员;  

  王全宪、牛万秀、李林坡、宋长德同志为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副调研员;  

  姜少寅、崔萍、翁杰同志为郑州市外事侨务局副调研员;  

  李伟光同志为郑州市煤炭管理局副调研员;  

  郑景峰同志为郑州市投资促进局副调研员;  

  樊铁钢、张雷同志为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总工程师;  

  贾中同志为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总会计师;  

  芦珊同志为郑州市统计局总经济师。  

  免去:  

  王传美同志的郑州市监察局副局长职务;  

  贾宏刚同志的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李留宪同志的郑州市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李陶然同志的郑州市接待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宋旭光同志的郑州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职务;  

  裴保顺同志的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人事局监察室主任职务;  

  王陕军同志的郑州市监察局驻郑州市农业局监察室主任职务;  

  陈俊至同志的郑州市监察局驻市郑州水利局监察室主任职务;  

  芦珊同志的郑州市统计局助理调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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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鹏飞同志的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助理调研员职务;  

  孙建功同志的郑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李世俊同志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职务。  

  郑州市市政管理局、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郑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郑州市侨务办公

室、郑州市招商局、郑州市经济联络办公室原领导成员的行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

职手续。  

  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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